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
渝环（两江）〔2024〕第58号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4年5月11日—2024年5月16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  http://ljxq.cq.gov.cn/zwgk_199/jczwgk_172875/hjbh_172927/ljxqlm_273979/ljxqlm_273986/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bljfj@163.com，传真：023-63411355。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渝兴广场B5座7楼，邮编：401147。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相关部门意见

	58
	鑫景特玻高强度耐摔玻璃08生产线技术改造
	重庆市北碚区水土新城云武路78号（水土园区）
	重庆鑫景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项目在联合厂房一预留用地上购置设备，建设高强度耐摔玻璃08生产线，并同时配套建设相应的辅助设施。
	（1）废气：原料系统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达标后经1根25m排气筒（DA013）排放；玻璃生产线的窑炉前端的窑头废气经收集，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达标后经1根20m排气筒（DA014）排放；窑炉废气经收集，采用静电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8m排气筒（DA015）排放；碎玻璃系统依托R2-1玻璃生产线，产生的废气经收集，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达标后经1根15m排气筒（DA011）排放。加强车间通风，生产厂房进出口使用自动玻璃门、密闭性好的塑钢门窗等，运营期间除非必要保持关闭。

（2）废水：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污水；玻璃熔化工序的循环冷却水采用软水，软水制备中产生的废水全厂评价时已考虑，本次评价不再考虑此部分废水排放。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的排放。

（3）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合理布局、生产厂房隔声，机房隔声，风机采用罩壳隔声、消声器，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①一般工业废物：依托已建成1个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330m2），位于联合厂房一外的北侧，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②危险废物贮存库依托已建成1个危险废物暂存库（30m2），位于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西侧，已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采取“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进措施，废机油和含油棉纱手套经妥善收集后交有危险废物运营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危险废物贮存库地面、墙面、门栏做好防腐防渗处理，设置托盘，将危险废物置于托盘内，确保突发泄漏事故时废液的有效拦截和收集；柴油贮存区域地面、墙面、门栏做好防渗处理，设置围堰，将备用柴油置于围堰中，确保突发泄漏事故时废液的有效拦截和收集；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处置方案，以防止因事故后试剂及废液泄漏或燃烧对操作人员及周边设备设施产生影响。
	重庆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备案（项目编码：2403-500109-07-02-418879）


